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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特性(1/2) 

3 

路線用地 3,384 

業務使用辦公室用地 106 
公共設施用地 194 

建築用地 182 

廢棄路基 249 

車站用地 960 

機廠用地 164 

其他用地 174 

單位:公頃 
(比例) 

(3.58%) 

(3.36%) 

(4.59%) 

(17.71%) 

(2.01%) 

(3.21%) 

(3.10%) 

(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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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特性(2/2) 

一般可開發資產 
(210公頃) 

鐵路立體化資產 
（70公頃） 

開發目的：發揮TOD建設，繁榮運輸本業 

配合重大建設計畫
調整用途(25公頃) 

臺北車站D1及E區、高雄鐵路地下化(站
區及站東)、花蓮市六期重劃區 

軌道機能調整釋出
(60公頃) 

七堵貨場、臺北機廠、南港調車場、烏
日鋼樑廠、高雄機廠 

都市更新 
(75公頃) 

基隆火車站西二西三碼頭、彰化火車站
北區、新竹後站宿舍區、舊高雄港及臨
港沿線地區、蘭城之星更新計畫、民間
自提都市更新…等 

低度利用 
(50公頃) 

師大宿舍、杭州北路宿舍、樹林文化街
宿舍、桃園大同路宿舍、臺南宿舍區、
高雄宿舍區、嘉義宿舍區…等 

開發目的：創造鐵道資產之最佳價值 

桃園高架、臺中高架、員林高架、嘉義高架、臺南地下、高雄
地下、屏潮高架 

零星宜處分資產 
（20公頃） 

畸零或基地不完整之小面積土地，變更非公用財產交國有財產
署標售。 

處分目的：增裕財務收益降低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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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開發利用情形(1/2) 

臺鐵局土地遍布臺灣全島，將視土地性質並依
促參、設定地上權或都市更新等模式，選擇最
具效益之開發方式提升資產價值。 

★ (2) 
 

★ ◆ ● 

(3,1,4) 
 

★ ◆ ● 

(6,6,29) 
基隆市 

◆● 

(1,1) ★ ● 

(1,1) 
 

●(2) 
 

◆ (1) 

★ ◆ ● 

(1,1,2) 

★ ◆ ● 

(1,1,4) 

●(1) 

●(1) 

★ ● 

(3,4) 

●(1) 

全台79案 

資 

產 

開 

發 

利 

用 

★促參建設(17) 
已簽約：9 

規劃中：8 

◆設定地上權(11) 

已簽約：4 

規劃中：7 

●都市更新(51) 

政府規劃：19 (2) 

民間自提：32(3) 
●(1) 



二、資產開發利用情形(2/2) 

年度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出租 利用 委託經營 設定地上權 

2,003,708 
2,031,518 

2,164,386 2,251,417 
2,340,421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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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開發條件 

SWOT矩陣 
內部分析 

優勢(Strength) 弱勢(Weakness) 

外
部
分
析 

機會
(Opportunity) 

 基地多位於都會精華地區及不
動產成熟地區，有助於資產開
發利用作業 

 藉由鐵路建設與運輸結合土地
開發，創造政府、鐵路機構與
民間多贏局面 

 以創造態度導入與運輸本業相
關商業服務設施 

 部分土地形狀較不規則、面積
小，可結合周邊土地共同開發 

 縮短行政作業流程及協調，因
應不動產市場狀態，發揮調節
功能。 

 利用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機制，提升土地使用功能。 

威脅(Threat) 

 善用基地區位及無縫轉運服務
功能優勢，擴展大眾運輸市場
，強化鐵路客運與附屬事業收
益。 

 應有效與周邊建設整合，善用
地方特色，適度參與民間都市
更新或設定地上權開發。 

 倘不動產市場狀況不佳時，納
入分區建設及短期利用等方案，
提高開發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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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計畫 

國家重要政策方案 
1.104年國家發展計畫 

2.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
劃方案 

3.強化國有財產管理及運用

效益方案 

4.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 

 

 

交通建設計畫 

相 關 
計 畫 

1.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2.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 

3.鐵路立體化建設計畫：如臺中都會區

高架捷運化、高雄鐵路地下化、屏東

潮州捷運化、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 

 

 

藝文建設計畫 
1.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2.臺北大巨蛋 

3.臺中國家歌劇院 

4.故宮南院 

5.衛武營藝文中心 

產業發展計畫 
1.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計畫 

2.觀 光 大 國 行 動 方 案
（104-107年） 

3.各地方政府產業發展計

畫，如臺北市創意暨設
計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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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資產特性 

開發作業 

政策計畫 

鐵路立體化資產 

一般資產 

各類案件辦理經驗豐富 

結合不同建設進行開發 

因應區域特色發展 

騰空土地、新增站區 

宿舍、倉庫、軌道功能釋出資產 

出租、出售、促參、都更、設定
地上權 

藝文、交通、產業 

東部以觀光為主 

鐵道文化資產 
重要觀光景點線型資產如平溪支
線、集集、內灣支線、舊山線；
特殊歷史文化資產 

配合國家土地政策 
臺北都會區土地不得標售、以
地上權為主之開發方式 



貳、資產利用之問題探討 

一、開發法令檢討 

二、政策檢討 

三、都市計畫檢討 

四、文化資產檢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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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法令檢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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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法令檢討(2/2) 

1.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
交國產局接管，再申請
委託辦理 

2.收益扣除作業費後歸屬
臺鐵局 

臺鐵資產 
開發處分 

國有財產法 

促參法 

標售、設定地 
上權 

設定地上權 

都更條例 

附屬事業 
經營管理 

一、鐵路運輸之碼頭及輪渡運輸。  
二、鐵路運輸之汽車接轉運輸。  
三、鐵路運輸必需之接送報關及倉儲。 
四、鐵路運輸與建築所需工具、器材之修

理及製造。 
五、培養、繁榮鐵路運輸及傳承鐵路文化

所必需之其他事業 

鐵路法第21條 

1.促參建設及公辦都更可
依法辦理開發事宜 

2.民間自提都市更新仍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 

權利變換、設定
地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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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檢討 

類型 推動狀況 政策思考點 

宿舍
處理 

1,650㎡以下土地雖得標售，但位於臺北都會區土地
一律不得標售 

大面積宿舍開發 

標售?法令 

保留?出租、設定地上權
保值 

促參
案件 

已簽約之促參案：臺北站交九、萬華站、南港站、松山站、
臺北站大樓二樓商場與停車場、板橋站商場與停車場、新左
營車站商場 

辦理中之促參案：苗栗車站 

計畫中之促參案/委託經營 
–彰化車站扇形車庫 

–舊山線、內灣、集集與平溪支線 

執行中之鐵路立體化建
設工程，預留合宜之土
地發展機制 

鐵道文化資產與觀光支
線之促參建設，結合鐵
路營運與地方特色提升
民間參與誘因。 

都更
案件 

優先更新(營建署優先推動) 
–基隆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 
–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 
–光華社區都市更新旗艦計畫 
–華山中央政府行政專區 
–中正區中正一分局周邊更新 
–中山女中對面暨美麗信飯店周邊 
–中山區民權東路鼎興營區 
–新店榮工廠地區 
–新竹火車站後站 

 
–臺中市體二用地 
–豐原火車站周邊 
–嘉義市火車站附近 
–運河星鑽特定專用區 
–彰化扇形車站都市更新 
–臺鐵舊高雄港及臨港沿線 
–宜蘭市交通轉運中心 
–宜蘭市聯勤204廠 
–馬公市新復里地區 

重要精華區（重要車站
地區）多被列為更新範
圍。 

  →加速作業程序。 

  →更新後獲得產品進行處         
分(住宅)或保有(商業) 

占用 各級機關占用本局土地價值 有償撥用?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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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計畫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資產性質 變更原則 

 重大建設（如鐵路地下化、立體化） 

 促參建設 

 都市更新之需求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配合 

縣市政府主導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不重視台鐵局營運整體需求及基本權益 

都市計畫變更，台鐵局須依規定提供回饋外，並須負擔部分
公共設施用地或要求無償提供騰空土地。 

未能依土地使用分區之內容與強度狀況，合理調整回饋比例，
例如車站專用區為站體使用為主，卻以其允許零售使用而認
定屬商業區，低強度土地但訂定高比例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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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資產檢討 

指定方式 

項目 內容 

 由文化部或地方政府依法指定保存範
圍，包含建物及動產 

 臺鐵局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辦
理，不得任意變更 

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 
保存法 

維護管理 
 臺鐵局屬事業機構，須自行編列預算

辦理，無法爭取補助 

其他 

 在符合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下，進行
營運 

 因屬國有財產，無法進行古蹟容積移
轉作業 

鐵道文化資產保存： 

鐵道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作業，時程過於冗長，往往感情因素重於專業審查。 

偏重文化資產價值之保存訴求，很少考量長期維養之組織與經費，更少觸及未來合宜
之發展及營運方向。 

被劃定法定文化資產，臺鐵局負責後續管理維護事宜，不僅臺鐵局權益受損，更加重
維護文化資產責任。 



參、發展策略 

一、基本策略 

二、規劃面策略 

三、財務面策略 

四、土地面策略 

五、開發面策略 

六、經營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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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策略 

永續發展 3.建立責任分工 

 考量企業整體經營及資產有
效開發的角度，落實專業分
級與責任分工 

 人員重新調動，建立長期教
育訓練計畫 

1.本業與附業相輔相成 

 建立臺鐵之運輸服務市場區隔 

 開發可輔助本業發展之附屬事業經
營，以提升本業營業收入 

2.發展附屬事業 

 考量資產區位與人潮活動特性，並配
合國家政策，開發附屬事業 

 積極推動文化資產再利用，以提升企
業形象及實質財務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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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面策略(1/3) 

資產開發效益 運輸效益 

優先配合運輸本業需求進行附屬事業規劃 
提昇資產開發效益，發揮最大綜效 

車站地區 

運輸本業 

資產再利用 

住宅 

商業 

文化 

辦公 

休閒娛樂 

人流 

物流 

資訊流 

本業+附屬設施需求機能 交通引入機能 

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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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面策略(2/3) 

市中心區 

都會邊緣 
臺北機廠 
高雄機廠 
大面積宿舍區 

基隆西二西三 

南港調車場 

竹東車站 

高雄港車站 

地區整體性開發 
•新社區 
•大型公共建設 
•複合式商業設施 
•鐵道文化產業 

結合場站鄰近開發 
•住宅 
•商業設施 
•大型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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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面策略(3/3) 

精華地區 

偏遠地區 

自然\人文資
源豐富地區 

靜態保存--推廣教育博物館群 

展示空間，如鐵道戶外展示館
、鐵道文物展示(室內) 

寓教於樂設施，如鐵道模型駕
駛控制 

地方特產行銷 

如宜蘭成品貨物倉庫、員林鐵
路穀倉 

動態保存--商業空間 

外觀意象可作為臺鐵歷史記
憶門戶 

餐飲設施 

展示及體驗設施 

文化創意工作坊 

如臺南車站、臺北機廠澡堂 

動態保存--觀光設施 

以鐵道體驗為發展主軸 

鐵路轉型為觀光鐵路線 

舊建物作為旅館(體驗型)使用 

鐵路餐廳及列車住宿服務 

閒置土地作為觀光設施 

主題活動如鐵道文化體驗營
、客家文化風情體驗營 

如舊山線、內灣支線、花蓮
管理處相關設施 

配合區域環境，發揚鐵道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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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面策略 

配合資產特性 
發揮財務效果 

文化資產管理維護
財源籌措 

一般資產：處分小面積或低度
利用之土地償還現金債務 

被佔用土地：各級政府及機關
編列預算辦理有償撥用 

大面積資產：透過都市更新加
值後處分，創造最大利基 

配合資產再利用規劃，長期持
有商務不動產，增加營業利益 

採促參法/文創法模式開發 

執行策略 達成主要目標 重點發展策略 

提升短期財務效益 

降低營運成本 

條件允許下，以非營利組織募款 

發展文化產業責任 
鐵道文化資產保存

及再利用 

強化財務結構 

挹注營運 

投資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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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面策略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資產變更方式 變更原則 

 重大建設（鐵路地下化、立體化） 

 促參建設 

 都市更新之需求。  

 配合臺鐵局業務需求 

     （本業或附屬事業） 

法令依據 

配合 

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原則：  

針對縣市別，臺鐵局依階段性需求，辦理所有臺鐵資產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專案變更，爭取一致性之回饋比例及容積
移轉(容積調配)  

依特定需要，依都計法27條迅行辦理土地變更，掌握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之主導權 

鐵路立體化規劃階段，臺鐵局依鐵路營運及站區發展需
求，臺鐵局研提發展構想，並與地方政府協商確認合宜之
提出都市計畫變更相關事項(如範圍、使用強度、回饋、時
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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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發面策略 

臺鐵資產 
(無運輸本業 
直接使用需求) 

出租 
(國產法) 

標售 
(國產法) 

設定地上權 
(促參法) 

設定地上權 
(都市更新) 

設定地上權 
(國產法第47條) 

無個別開發效益 
之土地 

具有開發 
價值土地 

住宅不動產 

商業不動產 

處
分
策
略 

1.保留開發內容與運輸本
業可相輔相成，且具有
長期收益之資產 

2.處分開發內容與運輸本
業無關之資產 

保
增
值
策
略 

1.透過簡單加值方式 
(如都市更新之權利變换)提
升資產價值 

2.以可行之政策工具 
(如容積移轉)保有資產價值 

一次性
收益 

持續性
收益 

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 
後取得資產 

執行策略 

優先配合運輸本業進行附屬事業開發，提升鐵道資產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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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營面策略 

出租 

自行經營 

合作經營 

委託經營 

辦理空間/經營權出租 

長期介入資產經營，並
調整人力組織  

由臺鐵局轉投資而設立
子公司 

臺鐵局與專業經營者合
作，共同經營 

委託專業公司經營管理 

鐵道文化資產 

開發方式 內容說明 執行單位 

鐵路立體化資產及一般資產 

臺鐵局 

非營利性
組織經營 

臺鐵局成立非營
利性組織統籌管
理所有文化資產 

整建利用 

委由專業公司
經營 

專業公司 

經營公司 

開發方式 內容說明 

委託經營 

自行經營/部分空間出租 

爭取相關補助 
財務上區隔 

多樣化籌資管道 
經營人才尋求更為容易 

現今執行策略 未來努力方向 



肆、開發構想 

一、短期發展標的與方式 

二、中長期發展標的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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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後取得
不動產 

設定地上權資產 

促參案件 

•南港調車站、舊板橋車站宿舍區、懷生段宿舍區、塔城街宿舍
區、新竹車站後站宿舍、板橋新興段… 

•都市更新法：基隆車站都更、宜蘭市交通轉運中心… 

•國有財產法：松山區寶清段土地、杭州北路宿舍、安東街宿舍、
花蓮六期重劃旅館區… 

•已簽約之促參案件：臺北站交九、萬華站、南港站、松山站、臺
北站大樓二樓商場與停車場、板橋站商場與停車場、新左營車站
商場等 

被佔用土地 •有償撥用：各級政府及機關編列預算 

一、短期發展標的與方式(1/2) 



27 

一、短期發展標的與方式(2/2) 

重要觀光景點線
型資產 

特殊古蹟文化 
資產 

•促參OT方式開發：平溪線、內灣支線、集集線 

•促參ROT方式開發：採交通設施、觀光設施、文教設施等項目辦
理舊山線經營及沿線資產開發 、彰化扇形車庫 

•出租方式開發：屬於法定文化資產，但可完整切割作為其他使用，
如高雄車站 

•文化部補助：珍貴文化資產之維護費用，申請補助。 

一般歷史文化 
資產 

•依文創法方式開發：申請劃設為文化創意園區，並依核定計畫引
入民間資金進行開發，如宜蘭舊倉庫之歷史建築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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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利用資產 

鐵路立體化釋出
資產 

•一般地段土地採標售、合建分坪：竹東宿舍、臺中鐵改局辦公
室、臺中宿舍、彰化宿舍、臺南宿舍、高雄宿舍… 

•立體化車站商業空間、高架化橋下空間採出租、促參：如屏東站
車站商業空間、高雄車站特定區、臺南站車站商業空間、嘉義站
車站商業空間、員林站商業空間、員林站高架橋下空間、 台中彰
化站車站商業空間、桃園站車站商業空間  

•車站專用區之住商土地合建分坪：如高雄站車站專用區等  

都市更新取得 
之長期資產 

•商業空間：出租、委託經營、自行經營，如南港調車場都更後分
回商業空間 

二、中長期發展標的與方式(1/2) 

註：部分開發方式涉及法令修正，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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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觀光景點線
型資產 

特殊古蹟/歷史
文化資產 

•合作開發：舊山線經營及沿線資產開發、平溪線、內灣支線、集
集線、花蓮宿舍 

•自行經營：具有文化特色及市場價值之資產，如臺中車站、嘉義
車站、臺南車站、高雄車站 

•委託經營或合作經營或非營利性組織經營：劃定為歷史建築、古
蹟之建物，但無本業公務上使用，如鐵路舊總局、汀洲路臺鐵舊
宿舍建築、臺北市機器局第五號倉庫、鐵路部部長宿舍、鐵路局
局長宿舍、台北機廠、關山舊車站等 

一般歷史文化 
資產 

•依文創法方式開發：申請劃設為文化創意園區，並依核定計畫引
入民間資金進行開發，如宜蘭舊倉庫之歷史建築群等 

二、中長期發展標的與方式
(2/2) 

註：部分開發方式涉及法令修正，始得辦理 



伍、案例介紹 

一、促參BOT案～臺北市松山及南港車站大樓 

二、促參ROT案～臺北市台北車站商場及新北市板 橋車站地下

停車場 

三、設定地上權案～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六小段 

四、公辦都更案～臺北市南港調車場 

五、民間都更案～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13筆土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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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南港間開發案位置概要圖 

32 

南港調車
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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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參BOT案(1/5) 

市民大道六段 

松
山
路 

BOT範圍 BOT範圍 

OT範圍 
OT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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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參BOT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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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參BOT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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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參BOT案(4/5) 

C2棟 12層 

C1棟 14層 
(糧倉大樓) B2棟 30層 B1棟 30層 

中長程客運及停車場大樓 6層 



旅館 辦公 

CITYLINK商場 
商場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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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參BOT案(5/5) 

B1：辦公棟 

7-30F 辦公室 

5-6F   設備層 

1-4F   商場.金融 

 

B2：旅館棟 

30F     旅館.餐廳 

8-29F 旅館 

7F        大廳.餐廳 

5-6F    設備層 

1-4F    商場.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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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5年12月 25日簽約、96年10月26日G+2層開幕營運、100年11月11日G+1、U-1層開幕營運 
 許可年限：12年、民間投資金額：約3.6億元、營運面積：14,290㎡ 
權利金計算方式： 

1.特許權利金：簽約時一次給付6,000萬元。 
2.定額權利金：5,000萬元/年(其中G+2層，第4年起每年調漲2%) 
3.營運權利金：按經營年度「統一發票營業額」超過5億元時依級距抽取權利金比例。 

權利金收入情形：仟元 

 

 

營 業 額 
權利金比例 

5億 

0.0% 

6億 

1.0% 

7億 

1.2% 

8億 

1.4% 

9億 

1.6% 

10億 

1.8% 2% 

年度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特許權利金 60,000 0 0 0 0 0 0 0 0 

定額權利金 941 50,004 50,004 50,022 51,019 54,898 65,744 66,801 67,938 

營運權利金 0 0 4,120 5,417 7,385 12,061 30,800 31,479 34,203 

小   計 60,941 50,004 54,124 55,439 58,404 66,959 96,544 98,280 102,141 

二、促參ROT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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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參ROT案(2/5) 

G+2層食尚中心 

G+1層伴手禮中心 

U-1層臺灣名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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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參ROT案(3/5) 

B1機車停車場 (256格) B2、B3汽車停車場 (883格) 

停車場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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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參ROT案(4/5) 

節能減
碳計畫 

人文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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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參ROT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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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定地上權案(1/2)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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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定地上權案(2/2) 



44 

四、公辦都更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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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辦都更案(2/2) 

百貨商場 

旅館大廳 
辦公大廳 

住宅大廳 住宅大廳 

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 辦公大廳 

旅館大廳 

百貨商場 臺鐵總部 

停車場 

演藝廳、廚房、機電 

多功能空間 

員工餐廳 

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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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間都更案(1/2) 

15層住
宅大樓 

13層住宅大樓 B
棟 

A
棟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6%8D%B7%E9%81%8Blogo&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SfQ_OvZ1cMbxfM&tbnid=qqNsKICCh8bAzM:&ved=0CAUQjRw&url=http://murmur.tw/wutonyuugi/1463646&ei=Dj0bUs79IcGgkwXg_oF4&psig=AFQjCNHHZJ4GXkZ6rwGv-cRx_1RAPHsZ_A&ust=137760321079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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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間都更案(2/2) 

1樓平面圖 

本局分回首長
宿舍模擬圖 
(北棟11樓A2、
A3單元)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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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資產活化再利用之 
發展方向與推動概要 


